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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公告编号：临 2021-062 号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四川长虹”）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 12月 2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12 月 3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监事会主席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赵勇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

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整体资金管理运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会议同意公司与四川长

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并约定自本

协议生效之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向财务公司存入之每日最高存款余额

（包括应计利息及手续费）不超过人民币 80 亿元，每日最高未偿还贷款本息不

超过人民币 103亿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相

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额度已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四

川长虹关于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1-064号） 

授权公司经营层负责办理金融服务协议签署等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回避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应收账款坏账核销的议案》 

根据公司对问题应收账款的清理情况，截止 2021 年 11 月 30 日，部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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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经相关部门清查核实判断为坏账，根据公司《信用应收财务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会议同意对合计人民币 935,491.46 元的坏账进行核销。本次拟核销

的应收账款已按照会计准则有关规定计提了相应的坏账准备，本次坏账核销不会

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重大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月 4日 


